
 

單

位 

工作

項目 
倉儲業者申請核准實施自主管理作業 

編

號
9-1-08

法 

令 

依 

據 

海關審查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者實施自主管理作業規定。 

 

業

務

一

組 

 標
準
︵
合
理
︶
作
業
程
序 

 

倉儲業者具申請書及專責人員 

印鑑卡向海關監管單位提出申請 

↓ 

       各轄區股長依據申請書及本 

       關審查標準表前往現場勘查 
4 時 

↓ 

       各轄區股長繕寫勘查報告書 1 時 

↓ 

       轉送關務署高雄關相關業者實 

      施自主管理審查小組複核 
14 日 

↓ 

   審查通過由監管單位擬函復之申請人 2 時 

↓ 

        合   計 14日 7時
 

辦理

時應

注意

事項 

1.申請書及印鑑卡依海關設計格式填寫。 

2.現場勘查應依「關務署高雄關倉儲各項工作自主管理審核標準表」。 

3.審核通過後監管單位應含告業者實施。 

 

使 

用 

書 

表 

1.倉儲業者自主管理申請書。 

2.關務署高雄關授權辦理倉儲業自主管理事項專責人員印鑑卡。 

3.關務署高雄關倉儲業自主管理審核小組審查記錄表。 

4.關務署高雄關倉儲各項工作自主管理審核標準表 

 


